
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·中西医结合学院 

南中医大中医政字〔2021〕2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中医学院·中西医结合学院教学工作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室、所、中心： 

 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，现将《中医学院·中西医结合

学院教学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医学院·中西医结合学院 

2021 年 11 月 9 日 





入课程团队上岗授课。 

第五条  课程教学实施期间应以“服从教学安排、严格控制调整”

为原则。确因特殊原因需作代课、调课、停课处理时，必须填写调课

申请表，提前三个工作日报教学处办理审批手续。 

第六条 课程团队应结合各项工作要求、工作制度及工作实际，

在学年初制定工作计划，学年结束进行工作总结，并接受学院考核，

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和考核报告报教务处备案。 

第七条 学院组织开展期初、期中和期末教学工作检查，加强各项工

作的阶段性检查和经常性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。 


